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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民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确定“十一五”期

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的通知》（民委发[2007]228号）文，我公

司被列入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定点生产企业，自2007年10月起享受国家有关民品企

业正常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实行比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低2.88个百分点的贷款贴

息优惠政策。现国家“十一五”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政策已经到期，“十二五”

期间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政策的具体执行措施处于衔接期间。根据国家民委下发

的《国家民委关于十二五期间进一步落实扶持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

企业优惠政策的通知》（民委发[2011]24号）文,在新的办法出台之前,暂维持原

有做法。 

公司于2012年6月末收到中国人民银行拨付的2012年度第二季度贷款利差补

贴合计7,655,200.80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计入“营业外收入”

会计科目，增加公司2012年度第二季度收益。公司已预计到该事项对2012年第二

季度的损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7月2日 




